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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内容提要]税法与破产法的目标和制度差异,无法磨灭两者在个人破产场域实现税收债权的理念共识.

在个人破产以保障债务人的发展权,同时兼及债权人、社会利益保护的立法宗旨下,税收债权的实现应

当突破现有解释论的禁锢,构建合理的确认、清偿和减免机制.在税收债权的确认中,以破产债务人的

负税能力构建纳税主体和纳税客体规则,明确税收债务应否征收;在税收债权的清偿中,基于破产程序

不同目标的影响,厘清税收债务如何征收;在税收债权的减免中,基于税法和个人破产法本身减免规则

的阐释,对税收债务不予免责的"通识"进行纠偏,确定税收债务减免征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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